附件1
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申报表
申报单位（医疗机构公章）：        申报日期：      
	类   别
	一、综合医疗服务类  □  二、医技诊疗类         □
三、临床诊疗类      □  四、中医及民族医诊疗类 □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说  明
	
	拟定价格
	

	是否属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禁止应用于临床的医疗技术
	是/否
	是否属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需要重点管理的医疗技术
	是/否（如是，须提供卫生行政部门同意备案的证明材料）

	项目适用范围及临床意义
	

	工作原理
	

	操作规范
	

	质量标准    
	涉及器械的应写明注册证编号和产品标准编号

	其他要说明的情况（新增理由）
	重点说明：与同类现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差异性，对比分析两者间的经济性、先进性和必要性。


 

填表说明

    一、申报的每一项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均填写一张“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申报表”。
    二、类别：在相应的类别后面划“√”。
    三、项目编码：指新项目的顺序号。按照粤发改价格〔2015〕807号文附件2“使用说明”的要求提出建议编码，顺序码共9位阿拉伯数字，填到前六位为止，最后三位用“ⅹⅹⅹ”代替。如拟在“医技诊疗类”的“肝病试验诊断”中增加一个新项目，则其“编码”填为“250305ⅹⅹⅹ”。
     四、申报的“项目名称”、“项目内涵”和“除外内容”按粤发改价格〔2015〕807号文附件2“使用说明”的要求填写。项目名称以诊疗目的或结果命名，不得以设备、仪器、试剂的称谓命名。
     五、项目适用范围及临床意义。申报项目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适用范围”原则上依据市场监管部门批件上的“适用范围”填写；提供相关的佐证材料说明申报项目的临床意义。
    六、质量标准。申报项目涉及到医疗器械的应填写市场监管部门的注册证编号、产品型号规格、结构及组成、有效期及产品标准编号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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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成本测算表
项目名称:                                                                                         审报单位(医疗机构盖章):
	一、劳务支出
	
	
	
	
	
	
	

	参加人员
	人数
	工时(小时)
	小时工资、福利额
	应计金额
	
	
	
	
	
	

	技术员
	
	
	
	
	
	
	
	
	
	

	护士
	
	
	
	
	
	小计
	
	
	
	

	医师
	
	
	
	
	
	三、固定资产折旧

	
	
	
	
	
	
	（一）医疗仪器设备

	小计
	
	
	
	
	
	设备名称
	原值
	使用年限
	使用时间
	应计金额

	二、材料消耗支出
	
	
	
	
	
	
	
	
	
	

	（一）卫生材料
	
	
	
	
	
	

	品名
	单位
	数量
	单价
	应计金额
	
	
	
	
	
	

	
	
	
	
	
	
	
	
	
	
	

	小计
	
	
	
	
	
	
	
	
	
	

	（二）低值易耗品
	
	
	
	
	
	
	

	品名
	单位
	数量
	单价
	应计金额
	
	
	
	
	
	

	
	
	
	
	
	
	小计
	
	
	
	

	（三）试剂
	
	
	
	
	
	（二）房屋及其它

	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应计金额
	
	

	
	
	
	
	
	
	名称
	原值
	使用年限
	使用时间
	应计金额

	小计
	
	
	
	
	
	
	
	
	
	

	（四）水电燃料
	
	
	
	
	
	

	名称
	单位
	耗用量
	单价
	应计金额
	
	
	
	
	
	

	
	
	
	
	
	
	小计
	
	
	
	

	
	
	
	
	
	
	四、管理费及其他

	
	
	
	
	
	
	（一）管理费分摊
	

	
	
	
	
	
	
	（二）其它
	
	

	
	
	
	
	
	
	五、项目成本合计
	

	说明：1.小时工资是指申报医院的平均小时工资（含福利、社保）;2.工时是指参与完成医疗服务项目人员的实际用时；3.使用年限为折旧年限。


填表说明
一、人工成本
（一）工资、福利额：工资、福利额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社会保障费、其他收入等。
（二）工时：参与完成医疗服务项目人员的实际用时。
计算公式：小时工资、福利额（元/小时）=【上年度卫生健康财务年报“医院收入费用明细表（国卫财03-2表）”中的“业务活动费用”项下的“其他经费”中的“工资福利费用”除以该年平均在册医务人员总人数】÷（12个月×22天×8小时）。
二、医用卫生材料
（一）卫生材料：指该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应当使用的、市场价格和使用数量相对稳定的一次性医用卫生材料，如：输液器、输血器、注射器、采血针、普通输液胶贴、普通采血管、连接管、吸引器、采血管、普通缝合线及一次性手术包等。
计算公式：应摊金额=实际消耗数量×单价
（二）低值易耗品：指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消耗的低值卫生材料。如：碘酒、酒精、棉球、棉花、棉签、纱布、普通敷料、帽子、口罩、鞋套、袜套、手套、手术衣、绷带、检查垫、压舌板、止血带、消毒液、弯盘等。
计算公式：应摊金额=实际消耗数量×单价
（注：实际消耗数量为每人每次实际耗用量，如一瓶酒精，可用20人次，则消耗数量为1/20瓶。）
（三）试剂：诊疗项目中供多人使用的药品（不含患者处方独立领取的药品）及其他消耗品等，如：眼科检查时用的阿托品等。包括检测试剂、散装局麻药品、染色剂、耦合剂、保存液等。
计算公式：应摊金额=实际消耗数量×单价
（注：实际消耗数量为每人每次实际耗用量，如一个试剂盒可检测5人份，则消耗数量为1/5。）
（四）水电燃料：水电燃料消耗按实际消耗计算，计算公式：应摊金额=实际消耗数量×单价
三、固定资产折旧
（一）医疗仪器设备折旧：
计算公式：应摊金额=医疗仪器设备原值÷使用年限÷12个月÷22天÷8小时×设备使用时间
（二）房屋及其他折旧
1.房屋折旧 
计算公式：应摊金额=房屋总造价÷房屋总面积（m2）÷使用年限÷12个月÷22天÷8小时×实际使用面积×实际使用时间
2.其他折旧
计算公式：应摊金额=资产原值÷使用年限÷12个月÷22天÷8小时×实际使用时间
四、管理费及其他
（一）管理费分摊：根据上年度上报卫生系统统计报表的管理费用率计算项目的管理费。
（二）计算公式：管理费分摊=（劳务支出+材料消耗支出+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管理费用率
附件3                
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转归申请表
	财务分类

	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        单位
	说明
	全市总开展例数
	开展该项目的医疗机构数
	价  格
	申请类别

	
	
	
	
	
	
	
	
	
	其中三级
医院数
	全市加权平均价
	最高价
	最低价
	保留/不保留
	基本/市场调节价

	
	
	
	
	
	
	
	
	
	
	
	
	
	
	


注：1.申请“不保留”的项目，免填收费例数、开展医疗机构数和价格数据；
2.全市加权平均价计算公式为：
：地市所有医疗机构某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平均价格
A：某医疗机构该项目定价
B：某医疗机构一年开展该项目例数
N：某市各医疗机构开展该项目例数总和
X：某市医疗机构数（1,2,3…x,如医疗机构总数为5，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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